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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政府會計概要》
甲、申論題部分（50分）

一、 試依我國政府會計準則公報及觀念公報之內容，敘述下列名詞之意涵：

（每小題5分，共25分） 
(一)內部往來

(二)公開報導責任

(三)預算管理原則

(四)或有負債

(五)政府年度會計報告應揭露必要之補充資訊

試題評析
誠如老師正課強調，名詞定義題為傳統考題，千萬不可輕忽，每一個名詞都是課程中一再強調

背誦重點，如依進度紮實準備，本題十拿九穩。

考點命中

(一)1.《政府會計(概要)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陳友心．羅威編著，第貳編_考點8，頁2-124、2-
126。

2.《高點‧高上政府會計講義》總複習第一回，羅威編撰，頁91。
(二)1.《政府會計(概要)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陳友心．羅威編著，第壹編_考點11，頁1-116。

2.《高點‧高上政府會計講義》總複習第一回，羅威編撰，頁45。
(三)1.《政府會計(概要)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陳友心．羅威編著，第貳編_考點1，頁2-8。

2.《高點‧高上政府會計講義》總複習第一回，羅威編撰，頁58。
(四)1.《政府會計(概要)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陳友心．羅威編著，第貳編_考點7，頁2-110；

2.《高點‧高上政府會計講義》總複習第一回，羅威編撰，頁86。
(五)1.《政府會計(概要)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陳友心．羅威編著，第貳編_考點8，頁2-125；

2.《高點‧高上政府會計講義》總複習第一回，羅威編撰，頁92。

答： 
依題旨分答如下：

(一)內部往來：係指公務機關與特種基金間相互往來事項，例如，應收（付）款項、借貸、代保管資產或對

特種基金之投資等事項。總會計編製整體資產負債表時，對公務機關與特種基金間之內部往來事項，應

加以沖銷。

(二)公開報導責任，係指政府於達成施政目標過程中，對於資源之籌措及運用，負有公開及忠實表述之責。

政府會計報告宜能履行政府對民眾公開報導之責任，及協助報告使用者瞭解政府於達成施政目標中，對

資源之籌措與運用的過程與結果，並據以評估政府之施政績效與財務遵循責任。

(三)政府組織採用定額預算時，在會計期間內平時可設預算控制科目實施預算控管，並編列相關管理性報

表。

(四)或有負債，係指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：

1.政府因過去交易或其他事項所產生之可能法定義務，其存在與否僅能由未來不能完全控制之不確定事

件之發生或不發生加以證實。

2.現時法定義務因非屬很有可能需要流出資源加以清償，或清償金額無法可靠衡量而未予認列。

(五)政府年度會計報告應揭露必要之補充資訊，其內容包括：

1.政府代管或依法設立之信託基金資產、負債等情形資訊。

2.依法應編預算送立法院之行政法人資產、負債等資訊。

3.其他重要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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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參考我國現行中央政府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，做下列交易之會計分錄（請以四

級會計科目作答）。分錄數字部分，以「XXX」標示即可： 
 

交易敘述 會計分錄 
(一) 抵繳收入實物－變賣繳庫－變現數少於帳面值－

係以前年度已認列收入（4分） 
 

(二) 支付以前年度歲出保留數－對特別收入基金之增

撥（6分） 
 

(三) 公庫券之舉借（3分）  
(四) 審計機關於年度終了後剔除以前年度支出（3分）  
(五) 以前年度計畫之剩餘材料，新計畫於當年度使，

做為業務支出（9分） 
（注意：此子題，請做相關結帳分錄） 

 

 

試題評析 
除子題(三)需稍作解釋外，其餘子題均屬新普會分錄釋例基本題，僅測驗考生對基本分錄掌握

度，正常發揮，本題也是囊中之物。 

考點命中 
1.《政府會計(概要)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陳友心．羅威編著，第參編，考點3，頁3-66、3-70、3-

72、3-97。 
2.《高點‧高上政府會計講義》總複習第一回，羅威編撰，頁95、98、100、117。 

 

答： 

 

交易敘述 應有分錄 
（一） 借：繳付公庫數     XXX 

資產負債淨額    XXX 
  貸：抵繳收入實物      XXX 

（二） 借：補助特種基金    XXX 
  貸：公庫撥入數       XXX 
借：歲出保留數準備   XXX 
  貸：歲出保留數       XXX 
註: 註銷歲出保留數結清分錄應於年底始作成。 

（三） 無分錄。 
新普會實施後，原平衡表流動負債項下之短期債務（四級科目包括短期借款、應付公

庫券），因公債及借款之舉借與償還係編列於總預算，爰會計處理由原「普通公務」

單位會計部分，改移列至「特種公務」會計處理後，逕彙編至總會計，至原平衡表流

動負債項下之短期債務全數刪除。 
（四） 借：應收剔除經費    XXX 

 貸：資產負債淨額      XXX 
（五） 借：XX支出      XXX 

 貸：材料          XXX 
借：繳付公庫數     XXX 

 貸：公庫撥入數       XX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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